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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農業的重要性

      兩年前世界糧食危機的記憶猶新。該次糧食缺乏事件的肇因頗多，首先若干主要產區不是
大乾旱就是大洪水，導致生產受創降低國際糧食產能；其他國家則為了確保本國糧食等因素而惜
售，外銷供給吃緊糧價因此上揚。其次是石油價格飆漲，致使肥料、農藥、農機作業以及船運等
的費用大幅升值，連帶提高農業產銷成本；加上美國以補貼政策誘導大豆、玉米作為能源供國內
使用，縮減外銷配額，國際糧食貿易因之雪上加霜。

      糧食危機雖然因石油價格的回穩而幸未持續惡化，然而問題仍沒解決。氣候異常有常態化
的趨勢，石油產量的高峰期也已過，因此糧食問題就像未爆彈，隨時可能嚴重打擊到個人與國家
。特別是台灣仰賴進口糧食久矣，社會上普遍居安卻忘了思危；對我們而言糧食危機不過是媒體
炒作的國際議題，熱潮一過馬上轉移頭條。殊不知糧食自足率不到三成的我國，問題的嚴峻不下
於第三世界的窮國。更可怕的是，即使因局勢演變而國際糧價不低於國內自產者，然而因為國內
農業環境已嚴重衰退，若未能及時改善以正確的施政措施，糧食生產將難以全力進行，不到三成
的自足率還要大幅下修！
十九世紀愛爾蘭因糧荒而英國援手不施，導致150萬人死亡500萬人外移的慘劇，可說殷鑑不遠。
 

      歐盟早期的共同農業政策目標在於確保歐洲地區的糧食充足，其要點乃是以價格補貼措施
來鼓勵農民提高農業產能。然而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與WTO的成立，1992所修訂的共同農業政策
將目標改變為引導農民從事非高產量但有益生態環境的農業生產。德國的「糧農林業部」在2001
年改制為「消費者保護暨農糧部」，英國的「農業漁糧部」也在同年調整為「環境糧食暨鄉村事
務部」，顯示這些國家已經體認環境、消費者與農業三者不可分割的新世紀本質。這與我國政府
組織再造還停留在農業生產與環境保育分開管理的思維，差別有如天壤。 

      農情最接近我國的日本訂立有基本法來規範政府的農業施政措施。1961年該國鑒於工商經
濟發展導致農業生產力衰退與農業所得偏低，因此制定「農業基本法」企圖振興農業。經過38年
的實施後，為了因應糧食自給率降低、農業經營結構惡化、國際環保意識高漲、WTO農業補貼可
能進一步削減、與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等現狀，乃於1999年易弦為「糧食、農業及農村基本法」，
規範政府至少每四年應修正農業施政方針，而根據農業施政方針每年提報具體之農業施政計畫書
供國會審查。新的基本法實施後，日本內閣分別在2000年與2005年提出農業施政方針。最新方針
的訂立相當謹慎，去年一月就責成「糧食，農業和農村政策規劃委員會」設計議題。該委員會到
今年三月底為止已舉行23次的會議，二月更在全國九個地區舉行公開研討會募集各界意見，期能
針對確保糧食的充足與食品安全、農業之持續發展，與農村之振興等課題擬定更好的方針。比起
這樣把農業當作大事，全面性翔實地規劃然後付諸實施的做法，我國農政現況常出一事補一事，
可說有夠即興。

貳、我國農業的危機

      我國農業在農民辛勤生產以及農業研究人員努力研發下，長久來肩負國民生計之重任。早
期政府為扶持工商業的發展，農業受到政策的擠壓。隨著工商業的興起，農業部門生產總值在國
民生產毛額的比重逐年降低；生產成本逐年上升，而進口農產品隨勢陸續湧進，農地利用問題因
而浮現。我國未進世貿之前，政府尚能管制進口並實施保證價格收購政策來維持部份農業之經營
，然而加入世貿之後，生產補貼受到削減，農地荒廢與農產業的萎縮越發嚴重，一般農漁民生計
更見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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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過去為求農業增產而採取密集的耕種，對環境已造成相當程度的破壞。高山蔬
果之於土石流、圈養豬隻之於河川污染、養殖漁業之於地層下陷只不過其中較顯著者，至於化學
肥料與農藥的過度使用，也引起國人憂心。工廠工業區排放污水的重金屬、有機物與強酸鹼化合
物污染，致使多處農田不堪適種，
這類嚴重的事件還是進行式！
此外農地興建別墅、小型工廠等建築，導致農地零碎化。加上農家所得長期偏低，農業從事人口
逐漸老化而年輕人不願從事農業，農村活力與農村建設持續低迷，更使農業經營有無以為繼的隱
憂。 

      因此當今我國主要的農業問題，乃在於農業之生產難以維持生計、農村之生活難以維持品
質、農業之環境難以維持純淨、以及食品之供應難以維持安全。針對這些長久以來所累積而成的
困境，政府雖然提出諸多措施對策，然而若干基本的癥結若不先處理，僅就末端枝節加以整修，
農漁業諸多困境仍無法順利解決。我國農政最大的癥結乃在於缺乏具體可行的中長期施政方針。
而雖然農委會提出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農業觀，然而這三領域的主管部門分散於各部會，因
此不免令出多門而時有相互牴觸，削減整體施政的績效。

參、農業基本法的起草

      李登輝前總統於2006年指示台聯黨尹伶瑛立法委員起草農業基本法。尹委員乃邀請筆者在
內的七位農業、經濟與法律學者(丁文郁、吳榮杰、李元和、林順福、胡忠一、蔡宏進、謝銘洋)
，參考日本的新法，逐條比對我國的農業發展條例，並朝著落實生產、生活與生態的制度設計來
研擬草案。經過四個月的密集討論，以及一次對外諮詢的公聽會，草案完成交送台聯黨，經該黨
團稍作文字修飾後提案，居然得到93位跨黨派連署，而於同年九月間順利付委。 

      本草案首先要處理的弊病是過去農業施政缺乏長遠前瞻的政策，而國會監督的力量難以施
展；此外許多措施牽涉跨部會，而農委會處於弱勢，其施政容易受到其他部會的牽制。就此，草
案倡議在行政院下設置「農業政策審議委員會」，由行政院長召集並主持會議，農委會主委擔任
執行長，跨部會議題方能統一事權，避免施政上的矛盾與內耗。而農委會每四年應檢討修正「農
業施政方針」，經審議委員會通過後向立法院報告；每年則根據該施政方針，編定具體之農業施
政計畫書向立法院提出報告。方針與計畫的配套設計最大的目的在於施政項目之彰顯以及經費分
配的同時呈列，將政府施政的重點與先後公開，讓有限的經費能發揮最大的成效。 

      我們認為農業政策的根本目標應設定為農業生產、農產品供應充足安全、農地生態維護，
與鄉村振興建設等四大方向。這四大方向互有影響而不能偏廢。關於農業生產政策，我們設定農
業經營者、農業組織、農業生產基地、農業資材、農產品價格、受災損害之補償、農業教育、農
業科研與推廣等八項要點。近年來各界對農業的看法趨向於兩極，一則視農業為「興利」的手段
，另方面則視農業為小農「生存」之所仰賴。鑒於我國地狹人稠，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率仍
高，農業經營無法全然仰賴專業農，因此在農業生產政策的方向，興利與生存應予以並重，避免
失衡。在興利方面，政府應推動農地整併，擴大經營規模，以培育能穩定經營並具有營運效率及
競爭力之專業農業經營者。在生存方面，政府對於農業經營者之支持應照顧兼業農，並及於原住
民、女性、青年、高齡之農民，與轉業務農者。而攸關農民所得之措施，包括農業資材、農產品
價格、與受災損害之補償，草案上也都有著墨。此外政府應合理分配農業用水，增進農田水利設
施功能，並發揮農田之多用途；若有必要限制農業用水，政府應補償農民之損失。  

      農地是農業生產最重要的基地，農業實際上是「農地利用」的產業。若不能有效解決「農
地不能有效利用於農業生產」的困境，僅專注於所謂精緻農業、農業生物科技等，實際上只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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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得利，而無法照顧到廣大的農民。然而目前農地的管理面臨很多問題，除了生產方面者外
，主要是農地的污染與零碎化。農地零碎化乃是「農業發展條例」所產生的後遺症，嚴重影響農
地的完整性；關於農地管理的條文一再修改，顯得支離破碎，無法達到維持農地完整性的目標。
然而農地使用管理牽涉層面甚廣，並非少數起草人能夠在短期完成，因此草案僅提出確保農地農
用以及保障農地所有者權益的最高原則，依此兩原則政府應另訂定農地利用管理法，並且針對農
業生產基地之免於污染應提出相關規範。  

      若說農業生產政策是就農民之生產而設計，對於全體國民與納稅人則應確保農產品的充足
與安全；因此政府的「農業施政方針」應具體提出能保障糧食充足的糧食政策來，包括如何提高
國內自給生產、以及國內生產不足時的有效進口政策。食品安全與國人健康之關係密切，政府應
盡其所能加以把關，因此基本法要求政府制定可追溯制度，嚴格執行食品之檢驗，並且杜絕走私
。雖然尚未立法，但蘇嘉全擔任農委會主委期間推展可追溯制度不遺餘力，可惜後繼者未能繼續
積極執行。這也看出來，沒有基本法的約束下，政府施政真的很容易因人而異的缺點。 

      安全食品之生產，其基礎在於乾淨優質之生產環境，但是我國許多農地的環境已嚴重受到
破壞；而破壞的肇因遠超乎農業層面，因此亟需訂立上位的法律來維護農地生態。要求政府對於
容易污染環境之肥料、農藥與廢棄物，須加強農業操作上之管理，對於可能造成危害之生物須加
強進口與走私之管理；為防止農地及水資源遭受污染或破壞，應禁止污染物或廢棄物棄置於農地
或流入農業用水，及非法之砂土挖採與地下水抽取。對遭受污染之農地，政府應依法管制使用，
並協助受害者向污染者請求損害賠償；無法求償者，由政府設置基金補償之。 

      維護農地環境，除了以上的防弊措施之外，還需要有積極的作為方能有成。草案進一步要
求政府訂立合乎生態循環原則之有機農業法，並且加強農業生態環境維護之措施，來積極挽救日
趨劣化之農地。這是鑒於我國有機農業只有政府約束有機農民的「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但是卻缺乏法律來規範政府對有機農業的推動，政府因之怠惰致使推動成效不彰。近年來歐盟地
區的有機農業進展相當快，究其原因，由慣行農法轉型為有機農法的農民可得到補貼是最重要因
素。這類補貼實際上是基於歐盟
共同農業政策的上位規定。共同農業政策主要在於提供農業補貼，其額度高達整個歐盟政府約一
半的預算。而有機農業補貼正是單一給付制度下要求農民依照環境友善方式進行農業操作的一環
。這樣照顧農民同時又兼顧環境的先進政策，農委會遲遲不去引進來調整現行廣受詬病的補貼辦
法，正是缺乏農業基本法來鞭策所致。 

      關於第四大方向，即鄉村振興建設的課題，除了致力於農業產銷提高農民收入外，草案要
求政府提升就業機會，推動村落更新，加強交通、資訊、通信、醫療、衛生、教育與文化等基礎
建設，並鼓勵城市居民至鄉村居住；同時要求維護農村文物、傳統農法與生態知識，這些珍貴資
產是鄉村旅遊與休閒農業之所繫，休閒農業為具有特色的重要農村發展方向，政府應訂定法律來
落實執行。由於農民所得偏低，因此政府對於農民之生活與退休津貼，也應予以辦理。只有把這
些攸關農村生存的問題全盤地解決，才可能讓農村真正再生。農再條例草案把龐大的預算單獨放
到景觀改善而妄想再生農村，就是即興式政策的典型代表。

肆、落實農業基本法的訂立

      台聯版草案曾在2006年10月14日群策會舉辦的「台灣農業發展」菁英高峰會中，由尹伶
瑛委員加以介紹。在立法院付委後，由於兩大黨也有意願提案，因此予以擱置未能進行討論。後
來民進黨黨團、蔡勝佳委員分別於2007年立法院第6屆第5、6會期各有提案。2008年四月民進黨
團提黨團十五項優先法案，其中就包括農業基本法。而同年立法院第7屆第1會期農業基本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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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更包括行政院版、民進黨潘孟安委員版、國民黨團版、親民黨委張顯耀委員版、國民黨楊
瓊瓔委員版、國民黨張嘉郡委員等六個版本，全部交委員會審查，可惜至今全無動靜。行政院更
以基本法與農發條例重疊的理由搪塞，而於2009年1月通過撤回政院版；此後雖然經潘孟安委員
多次催促，可惜都未能付諸討論。各黨爭先提案而不去討論，可說立法史上的怪事。 

    立法院的毫無進度看起來當然令人失望，不過以正面來思考，或許這是一個機會讓社會可以
充分討論出一部最佳的基本法。雖然學者版在參酌日本基本法的同時也考量我國情況，但是畢竟
參與的學者偏重於農業，加以研擬時間倉卒，因此疏漏在所難免。既然立院各黨都相繼推出草案
，顯然委員們不分黨派都能體認農基法的重要；然而目前立法的過程鮮少充分徵詢社會各界的意
見，因此周延的做法是以學者版為基礎展開層面廣泛的討論，將規範政府應做什麼，不應怎麼作
，俾以挽救我國農業免於毀滅的諸多措施，期能抽離化作簡潔的上位條文，作為我國農業施政的
根本大法。這些廣泛的討論，除了有賴於政府與各政黨的支持外，眾多有心的民間組織也應動員
起來，群策群力地建構
出一部徹底翻新我國農政的農業基本法。(參閱網頁http://seed.agron.ntu.edu.tw/baa/)

作者郭華仁為台灣大學農藝學系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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